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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刑法中的部分条款无法恰当地适用于当今社会，甚至是不再适用于当今社会。

根据社会的需要，刑法在不断的做出修改，至今已有十一部刑法修正案。刑法在修正的过程中被赋予了

过多的社会职能，刑法修正依然朝着重刑化的方向前进，刑罚结构总体趋重，“死刑过重”的问题依旧

存在，导致刑法体系不协调。过于频繁的发布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可能会损害我国刑法本身的稳定性和

权威性。我国刑法在修正时，应当适当学习国外成熟经验，做出具有前瞻性的修订，重视对重刑化刑罚

结构的修改，理性吸收民意，不断完善我国刑法修正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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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society, some provisions in the criminal law 
cannot be properly applied to today’s society, or even no longer applicable to today’s society. Ac-
cording to the needs of society, the Criminal Law is constantly being revised, and there have been 
eleven amendments to the Criminal Law so far. The criminal law has been given too many social 
functions in the process of revision, and the revision of the criminal law is still moving towards the 
direction of heavy punishment. The overall penalty structure is becoming heavier, and the prob-
lem of “excessive death penalty” still exists, leading to the disharmony of the criminal law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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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requent issuance of criminal law amendments may undermine the stability and authority of 
China’s criminal law itself. When revising our country’s criminal law, we should appropriately 
learn from mature foreign experience, make forward-looking revisions,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modific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severe punishment, rationally absorb public opinion, and conti-
nuously improve the technology of revising our country’s crimina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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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刑法修正的基本情况 

1.1. 背景 

1997 年中国刑法典修正案通过颁布实施后，社会法制不断进行发展建设和深化改革，基于加强同各

种犯罪形式作根本斗争精神的形势需要，时隔约一年左右后，1998 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

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从此拉开了刑法再修改的序幕。从中华人民共和国 1997
年国家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经济改革政策以之后，我国当前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形势也发生出了一

个巨大而且极为深刻广泛的社会变化，中国的：“社会转型在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和向度等方面都

是前所未有的。”[1]社会形势在不断向前变化中发展，刑事和犯罪情况当然同时也会在随着经济社会各

项事业的发展变化而产生新的情况。盗窃罪此类的传统犯罪出现了新的情况；虚假破产、骗取贷款等新

型经济犯罪大量涌现；破坏环境保护类违背自然规律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进一步显现；恐怖主义越来越猖

獗、网络犯罪日益国际化。为了及时应对犯罪发展的新形势，立法者进一步严密刑事法网，将一些严重

危害社会的行为予以犯罪化，刑法介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1.2. 严密刑事法网 

1.2.1. 加大对民生的保护力度 
加大对民生的保护力度可以从 2010 年 8 月 23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关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说明》一文中看出，文中有指到对于人民反响强烈的对民生严重

危害的违法行为，虽然原本可直接由公安部门采取行政手段或其他手段处理，现在建议公安部门予以确

认为犯罪。主要指的是醉驾或疲劳驾驶此类有重大安全危险情节的犯罪。2020 年底通过的《刑法修正案

(十一)》，其中也进一步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理念。《刑法修正案(十一)》针对近年一些引发社会

普遍热议话题的重大案件做出了快速及时的反应。比如，对未成年人犯罪和法律权益及其保护制度保护

做出了全新的规定，在总则中对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了调整，健全了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等犯罪的规定。刑

法修正过程中的种种迹象表明，民生在逐渐成为刑法修正过程中重视的部分。 

1.2.2. 扩展了罪状 
我国发布的十一部刑法修正案中，对刑法条款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增加了刑法条文和款项、扩大

的刑法的调整范围。刑法修正案中扩大了对部分特殊主体的限定范围，例如第 161 条将犯罪主体由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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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扩大限制到其他依法独立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所有公司、企业。将部分特殊主体扩展为一般主体，

例如第 244 条强迫劳动罪将犯罪主体由“用人单位”扩大到一般主体，不再有“单位”要求。增加了对

单位犯罪的处理规定，如《刑法修正案(九)》增加了 283 条非法生产、销售间谍专用器材罪、第 286 条破

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处罚规定。增设犯罪行为的方式主要通过修改罪状来完成，而修改罪状几乎涉及

到了刑法修正的每一个条文。如在刑法第 180 条增加了明示、暗示他人从事内幕交易的规定，第 244 条

将暴力、威胁纳入强迫职工劳动的手段等方式增加了犯罪的手段。 
刑法修改的分则条文几乎都涉及对行为对象的调整，如扩大了犯罪对象的范围，通过对第 164 条将

行贿对象由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扩展到所有单位的工作人员的方式，进行了调整。通过扩大保护对象

的范围，如第 344 条植物的主要犯罪的对象已经由原来特有的许多珍贵的树木品种扩展延伸到许多国家

所重点扶持保护发展的一些其他类型植物，扩大到了植物保护主要对象品种的范围。 

1.2.3. 降低了入罪的标准 
部分犯罪原来是结果犯，现在被修改为行为犯或者危险犯。例如第 145 条的修改，在修改之前第 145

条属于结果犯，修改前的要求是其行为“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才会构成犯罪，按照之前的规定，

犯罪成立的标准过高，造成司法机关在证明犯罪成立的过程中有困难，不利于保障国民生命安全。刑法

修正后，第 145 条的罪改为了危险犯，此后司法机关能更好的证明犯罪难度，也降低了入罪门槛，更有

利于保障国民生命安全。刑法修正还将一般违法行为上升为犯罪行为。主要表现在将违反《治安管理处

罚法》和《行政处罚法》的行为入罪。增设了危险驾驶罪，部分原来违反交通管理法规的醉酒驾驶、追

逐竞驶等违法行为纳入了犯罪圈。 

1.3. “轻刑化”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兼顾 

1.3.1. 死刑罪名减少 
《刑法修正案(八)》是结合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形势情况以及当今国际趋势，对现行我国部分死刑罪

名数进行作出了最大幅度上的大幅调整，减少使用了 13 个我国死刑罪名，占现行我国死刑罪名总数比例

的 19.1%。《刑法修正案(九)》再一次大幅度削减取消了死刑罪名，共废除了 9 个罪名。 

1.3.2. 降低部分罪名的法定刑 
《刑法修正案(八)》对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作了比较大的调整，降低了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刑

罚，不仅将原来由重到轻的处罚顺序调整为由轻至重的顺序，而且还废除了死刑这一刑罚幅度。增加逃

税罪的初犯免责条款。偷税罪的修改与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类似。原刑法规定的偷税罪量刑标准分别

是一万元、十万元，这一标准显示不符合经济社会的发展。《刑法修正案(七)》将“偷逃”修改为“逃税”，

使对犯罪本质的概括更为准确，同时对逃税数额不再作具体规定，分别修改为数额较大、数额巨大，1

由司法机关根据实际情况通过司法解释调整，1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逃税罪的刑罚。 

1.3.3. 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对于已经年满七十五周岁和未成年人犯罪的，我国现行刑法之中规定了，对已满七十五周岁和未成

年人罪犯从宽处理。在司法实践中，这一点也有所体现。对未成年人等弱势群体的保护体现在：对不满

十八周岁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罪犯，只要其符合缓刑条件，就应当予以缓刑；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的犯

罪的分子不作为累犯等方面。 

 

 

1 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逃税罪的追诉标准为“五万元以上并

且占各税种应纳税总额百分之十以上”，显然高于一万元的标准；对于逃税数额巨大，司法实践掌握的标准远远高于原来的十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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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刑法与刑事政策的联系 

2.1. 我国当前的刑事政策 

2004 年 12 月，罗干同志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2]，2005 年 12
月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法委明确将宽严相济视为中国的基本刑事政策[3]。2006 年 10 月，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4]。历史地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惩办

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在新时期的集成、发展和完善，是中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形势下提出的

一项基本的刑事政策。2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主要包括“从严”、“从宽”方面。 

2.1.1. “从严”方面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从严”方面，意味着要严格依法处理严重犯罪或情节严重的犯罪。 
从严的“严”是指处罚严厉，“对于罪行十分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应当判处重刑或死刑的，

要坚决地判处重刑或死刑；对于社会危害大或者具有法定、酌定从重处罚情节，以及主观恶性深、人身

危险性大的被告人，要依法从严惩处”3。 

2.1.2. “从宽”方面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从宽”原则是指，犯罪性质情节属轻微违法或者是具有一般法定从宽罪情

节轻微的轻微犯罪要依法从宽定罪处理。“从宽”主要表现为“严中有宽”和“该宽就宽”。“严中有

宽”主要指针对那些犯罪尽管情节特别严重，但是也具有一般法定刑从宽情节的特殊情节，例如犯抢劫

罪、强奸罪、故意杀人罪等其他严重到危及到人身生命安全程度的轻微犯罪，由于这些犯罪的人是及时

提出自首情节或是已经具有自首立功行为等具有法定的从宽刑罚情节，使得该犯罪的人本身的刑罚罪责

可能有所显著降低，故应该对罪犯其罪行依法的进行法定从宽刑法处理。“该宽则宽”指的通常是对社

会危害性影响较小的轻微犯罪，一般也是对于客观生活危害也较小轻微的轻微犯罪或者主观恶性较小的

犯罪。 

2.2. 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关系 

我国的刑法制定与适用与刑事政策有着很大的联系，而刑事政策又直接指导着刑法的制定与适用[5]。
也有学者认为，“当前我国的法治环境没有完全形成，刑事政策本身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与应世性”[6]，
如果只是一味的提倡刑法的灵魂地位是刑事政策，有可能出现刑事政策凌驾于刑法之上背离刑法公平正

义追求及保护人权精神的局面。 
第一， 刑事法治的价值在于保护人权，而政策则基于维护自身秩序的需要。维护秩序和保护人权的

两个终点是政策和法治，或刑事政策和刑事规范。两者之间的关系必然是不完整的。两者可以建立一个

平衡的体系，其中刑事规范在刑事政策中发挥调节作用，刑事政策的概念可以转化为刑事规范。如果刑

事政策和刑事规范充分融合，它可能会回到强调政策而不是法律的状态。 
第二， 在法治环境较好的情况下，可以由形式理性向实质理性发展，刑事政策融入刑法规范体系中，

使得政策的秩序维护取向和规范的权利保障取向达到形式上的合体，政策和规范一体化，这就要求司法

人员具备极高的素养和品行，能够准确把握二者的精神内涵，能很好地驾驭政策的权力属性。但在法治

环境较差的情况下，司法人员素质较低，法律的素养不高，则很难从实质角度对法律及政策进行把握。

此时，应该将政策这种实质的权力属性的东西置于立法层面解决，而在司法层面坚持形式理性，坚持规

 

 

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0 年 2 月 8 日出台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 
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10 年 2 月 8 日发布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 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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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的“僵化”。刑事政策仅仅对刑事立法发生作用，与规范体系的运行相分离。 

3. 现行刑法修正存在的不足 

虽然现行刑法的修正在进步中，但是必须承认，我国的刑法修正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3.1. 修正频率频繁，容易破坏稳定性 

根据我国近几年的刑法修正案内容来看，行政和民事违法行为是主要的修改对象，光从严厉打击单

位犯罪这一点就能看出刑法修正过程中对行政犯罪的严惩，有学者认为，行政犯已经成为当今我国刑法

修正具体内容中的重点对象[7]。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刑事法律规范的完善，行政犯罪的刑事立法问题日益

突出。中国刑法立法采用刑事犯罪与行政犯罪相结合的立法制度。刑法修正采用的是比较单一的模式，

如梁根林教授提道：“如果继续采取单一的刑法修正模式，将大量的法定犯纳入刑法典予以规制，则不

仅可能导致刑法典臃肿肥大、功能失调，而且必然会因为法定犯不法与罪责内涵、程度的易变性，而破

坏刑法典的稳定性与权威性”[8]。把所有的刑法犯罪条文规定在一部法典中，一定程度上维护上刑法典

的统一性，但是如今的行政犯在不断增加，不断的对行政犯进行修补的刑法修正模式，可能会对刑法典

造成一定程度权威性和稳定性的破坏[9]。关于行政犯入刑还需要循序渐进[7]。 
刑法修正案内容使得一个相对较封闭的法律也在了相当大一定程度的一定程度意义上地重新开放，

具有反映出的了相当一些社会开放性，这种时间相对于短暂的而且又较为适时地的重新开放也的确说是

一个比较的具有一定社会和良好政治影响和效果的。当两个刑法修正案发布时间间隔比较短或者是修正

的内容很少的情况下，频繁的修改刑法典可能会导致刑法的稳定性被破坏，让公民产生刑法能够轻易修

改的观念。 

3.2. 过于趋从社会舆论和回应政策需求导致刑法修正急功近利 

从现在已经相继出台过的十一部中国刑法修正案中来看，社会舆论参与的次数增加无疑会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我国刑法进行修正，部分新刑法修正案条文中有的修改法条实际上就是为趋从引导社会舆论行

为而重新制定出台的。例如在前几年已经引起舆论热议了的几起所谓“醉驾”案件、所谓“飙车”案，

十多起违法案件的定罪处罚，也在法治社会引起强烈关注和反响。各种法律网络平台论坛上的各种讨论

和呼吁，基本上都呼吁法院通过刑法的适用，有效打击和预防此类直接危害全社会、具有一定社会危害

后果的交通行为。因此，《刑法修正案(八)》专门增加了涉嫌危险交通驾驶罪[10]。近年来，高空抛物、

坠物事件不断发生，其中一些已造成人员死亡，严重危害公共秩序和人民生命健康权。为了保护人们的

“高空安全”，《刑法修正案(十一)》将高空投掷物体行为界定为犯罪，并增加了高空投掷物品罪。“社

会上要求加大对食品安全犯罪惩治力度的呼声越来强烈。”[11]新增的“这些罪名并不是保护某一个具体

个人的利益，而是保护整个群体乃至社会的稳定。”[12] 
虽然刑法修正案中部分是回应社会舆论的需要，某些程度上能满足舆论的诉求，但容易导致入罪情

绪高涨，正如于志刚教授所言：“这样一个立法过程的脉络归纳清楚的显示出这个罪名的立法动议和条

文形成更多的是立法机关在舆论压力下的无奈与趋从所举，而不是刑法对社会现实客观真实的积极反

应。”[13] 
以《刑法修正案(八)》为例，在网络上汹涌的民意浪潮里，最终将危险驾驶罪入刑。但是在危险驾驶

罪入刑之前，公安机关开展的严查酒驾专项治理行动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例如 2010 年湖北省襄阳市采

取了严查酒驾专项行动后，其醉酒驾驶导致交通事故数、死亡人数和受伤人数，与 2009 年度同比分别下

降 62.5%、83.33%、66.67%。4同时，危险驾驶罪入刑后，原来只是行政处罚的案件上升为刑事案件，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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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犯罪人数激增，给司法系统带来了不少的压力。作为刑罚最轻的罪名，危险驾驶罪在实践中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成为了案件数量排名前三的犯罪。 

3.3. 刑法修正案走向重刑化、犯罪化 

“当刑法要将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或者对某种犯罪规定重刑时，总是会得到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赞成，

而且一般人总是容易想象自己会成为被害人，但不会想象自己成为被告人，缺乏立场的交换可能性，故

重刑化与犯罪化容易得到赞成”[14]。 
所谓重刑化，是指刑法修正过程中通过提高原有罪名法定刑或者增设新类型刑罚方式，从而加重对

原有犯罪行为的惩治力度[15]。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例，48 个条文，普遍呈现出从严从重的特征，

仅有两处修订体现了从宽的精神：第一是在《刑法》第 272 条挪用资金罪后增设一条，即“有第一款行

为，在提起公诉前将挪用的资金退还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

除处罚”。第二是将《刑法》第 341 条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军事秘密罪的法定最低刑从

十年有期徒刑降低至五年有期徒刑，减轻了该罪的基本刑的刑罚量。《刑法修正案(十一)》中诸多条文的

修订或者增加了犯罪的行为类型，或者直接加重了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从而扩大了刑法规制的范围。此

外，还通过对原有罪名的法定刑的提升加重了处罚力度。在进行实质修订的 47 处条文中，除了 17 个新

增罪名，剩余 30 处条文修订中 12 个罪名的法定刑均有所提升，仅新增罪名及加重处罚罪名就超过了全

部修改条文的半数。 
所谓犯罪化，指的是刑法修订过程中通过增设新的罪名或者在原有罪名中增设构成要件，从而将新

的行为类型纳入刑法规制范围[16]。《刑法修正案(十一)》通过增设新罪以及对原有罪名构成要件修订的

方式扩张了犯罪圈，使得刑法规制的范围延伸至更多的生活领域，具体表现为轻罪罪名的大量增设。 

4. 刑法修正的建议 

4.1. 注重刑法前瞻性，减少修正频率 

当代社会在不断的发展、变化，目前我国的刑法修正采用的还是“发生一个，修正一个”的经验立

法模式，但这样的修正模式会导致刑法修正频繁，破坏了刑法的稳定性。我国在修正刑法的过程中可以

重视刑法立法的前瞻性，减少修正的频率，使刑法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而不是频繁地修改。 

4.1.1. 经验立法模式存在一定的缺陷 
经验立法模式依赖的是立法者的经验，通常是对现实生活的反应，现代社会变化日新月异，发展的

频率要比以往快很多，刑法修正后可能很快就发生新的变化，导致刑法滞后于当今社会的发展。一些领

域的犯罪在全世界都是具有共同性的，例如经济类犯罪，对于此类犯罪我国在立法过程中可以借鉴外国

立法已有的成熟经验，再结合我国的立法经验，作出相对超前的预测是完全可能的。“如果任何社会关

系首先只能由政策来调整，并且只能是成熟了的政策才能上升为法律，那么这必将导致许多重要的社会

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只能是由政策来调整”，“法律的滞后性成为必然。”[17] 

4.1.2. 超前立法需要有现实基础 
“立法超前作为一种社会客观存在，是指社会统治阶级通过对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以及自己依次

而要达到的社会秩序的愿望，转化为明确的法律规范，以引导、规范人们行为的活动。”[18]超前立法需

要结合现实的经验、对客观规律的预测等，需要立足于现实，做出对未来合理的预测。 

 

 

4王常青：“市区严查酒驾一年因酒事故下降 62.5%”，《襄樊晚报》，2010 年 8 月 17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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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刑法的稳定性可以通过发挥前瞻性来维护 
刑法的频繁修正可能导致司法实践变难，因为刑法修正是依赖于立法者的经验，社会不断变化，可

能刑法修正案颁布不久后，又发生新的变化，导致之前的刑法修正案不再适用，司法实践中准确定法的

难度增大。立法者可以结合现在与未来的情况，借鉴国外成熟立法经验，制定具有一定前瞻性的法律，

这样也就能避免“法律一经颁布就滞后”的情况发生，以此维护刑法的稳定性。 

4.2. 刑法修正应当理性采取公众意见 

民意具有感性、易变得特点，如今处于信息化时代，互联网上有着各种各样的观点，网络舆论呈现

井喷式发展，尤其一些“网络大 V”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此情况下，需要立法者在对刑法进行修正的

过程中提高对民意的辨识能力。如果民意存在不合理之处，我国也不能置之不理，而是要进行解释，引

导着民意向着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方向前进。 
在进行刑法修正的过程中，我国可以增加吸纳民意的途径，在此过程中，应当理性对待民意，不应

一味的采取。而且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能看到民众对于当前的法律规定认知是怎么样的，也能更好地对于

未来的刑事立法方向有所预测，制定出符合当下或者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刑法。 

4.3. 适当注重非犯罪化 

4.3.1. 背景 
随着现代经济生活的日益发展、社会观念的迅速变迁和现代民众思想观念方式的变化，对犯罪的认

识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一些新型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日趋严重，需要及时纳入刑法圈，以刑法予以

规制。但是，现行刑法规定的一些犯罪行为，在现今社会背景下反而能得到民众的认同，甚至会成为社

会变革的促进力量。5社会在不断的进步，刑法的修正也需要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对刑法原来规定的

不合时宜的犯罪进行非罪化处理，是刑法修正过程中需要重视的地方。由于现代国家刑法体系的自身的

社会历史社会发展和进程也是永远无止境变化的，今后社会想要有效的司法维护和完整的法治体系，就

应当要保持一种非犯罪化的反作用力，注重非犯罪化的实现[19]。要根据社会发展趋势，不断的改变根植

于公民内心的报应论，逐步改变重刑化。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中叶以前，刑事实证学派的“社会防卫”

思想在各国的立法和司法中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一时期背景下，刑法的发展基本上只有犯罪化，而较少

看见非犯罪化的影子。到 20 世纪中叶后，随着“新社会防卫运动”的兴起，非犯罪化一度成为欧美国家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浪潮[20]。 

4.3.2. 对部分经济犯罪非犯罪化 
“经济犯罪总是与市场经济的活动紧密相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犯罪总是具有最常便的表现

形式。”[21]经济犯罪一直是我国刑法修改和完善中最活跃的领域，从维护市场经济发展、规范市场行为

的角度，将一些严重危害经济健康发展的新型犯罪及时纳入刑法是必要的，但随着经济制度的调整，也

应当及时调整刑法，将一些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行为或者社会危害性降低的犯罪去罪化。 

4.3.3. 对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部分犯罪非罪化 
犯罪对社会有严重的危害，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部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可能会发生变化，对于这

类犯罪，刑法应当及时调整。例如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这个罪名只是侵犯公民民主权

利中比较轻微的权利，社会危害性不大，而且随着网络信息社会的发展，现在的通信已经告别传统的信

件、电报等方式，大多都是通过微信联络，此罪名的设置已经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司法实践中这类犯罪

 

 

5如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刑法规定为犯罪的投机倒把罪中最典型的倒买倒卖行为，正是市场经济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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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率也很低，未来可以考虑作非罪化处理。 

4.4. 调整刑罚结构 

当今国际社会刑罚制度发展基本趋势是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范围。在国际社会限制死刑趋势的影响

和推动下，结合我国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状况，也有多位刑法学者论证了我国废除死刑的必要

性和可能性[22]。在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时期，死刑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废除死刑还为时尚早。但是，随着

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国民对死刑的报应情感会越来越弱化，国家对通过死刑管制社会的需求也会日益

淡化，控制和减少死刑才有其实现的可能性。国家在控制和减少死刑方面应当坚持更加谨慎、务实的态

度，既不能停滞不前，也不能操之过急。调整我国刑罚结构可以从完善死刑缓期执行制度、减少无期徒

刑罪名、提高有期徒刑刑期等方面入手。 

5. 结语 

我国刑法修正的步伐仍将继续。在未来的刑法修正过程中，立法者应当秉持人权保障理念和刑法谦

抑原则，按照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一方面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人权的需要，妥善处理好犯罪化和非

犯罪化、重刑化和轻刑化这两对关系；另一方面，应当对历次刑法修正文本进行立法评估，对现行刑法

文件定期进行编纂，进一步提高立法技术和立法质量，确保刑法修正的必要性和刑法的稳定性的统一，

保障刑法立法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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